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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所屬各級公立學校檔案管理作業量之評量及獎懲規定，由本府教育局另訂

之。 
本府及本府各一級機關對所屬機關學校檔案管理品質之專案評鑑及獎懲，由本府

及各一級機關於專案評鑑計畫內另訂之。 

二、各機關應於每年四月底前，依檔案管理作業績效評量表（附件一）評量本機關上

一年度之檔案管理作業績效並辦理獎懲。 
三、依本規定之各項評量計算結果有未滿整數之小數者，以四捨五入取整數值之方式

採計。 
四、各機關之檔案管理作業績效評量結果達一點（含）以上者，以每點折合嘉獎一次

之方式，計算獎勵額度。但受評年度歸檔案件之完成編目建檔案件數未達該受評

年度機關應歸檔件數百分之九十五者，不予獎勵。 
各機關合於前項之獎勵者，應依實際作業人員及督導人員之參與程度，於獎勵額

度內，覈實分配。 

五、各機關之檔案管理作業績效評量結果未達一點，且受評年度歸檔案件之完成編目

建檔案件數未達該受評年度機關應歸檔件數百分之九十者，除有不可歸責之事由

者外，各機關應予檢討議處。未依本規定之方式或期限辦理評量者亦同。 
六、各機關依本規定辦理完成之作業績效評量表影本，應於一個月內（五月底前），

由各一級機關彙整陳報本府備查。 
七、本規定之檔案管理作業績效評量表，將依本府檔案管理業務之變動及發展情形，

適時修正之。 

（機關全銜） ○○年度檔案管理作業績效評量表 

檔案管理作業人員數 （A） 

（參照「機關檔案評量基準之作業人數計算方式」

［附表 1］） 

 

年度應處理之檔案管理作業數量 （B） 

（參照「機關檔案管理作業人員員額作業量配置表對

應之數值」［附表 2］） 

 

點數換算區間值 （C） 

 （同上） 
 

（機關全銜）

基本資料 

受評年度機關應歸檔件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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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年度歸檔案件之完成編目建檔案件數 （E）  

評量項目表總分 （F）  

受評年度歸檔案件之完成編目之比率% （E/D）  ＝    ＿＿ % 評量結果 

年度機關績效評量結果 （F-B）/C 

（四捨五入取整數值） 
 ＝         點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機關首長  
 

範例說明： 

A 機關 94 年檔案管理作業績效：評量結果 4 點，且受評年度歸檔案件完成編目之比

率超過 90%。1 點折合嘉獎一次，其合於獎勵之人員經覈實分配予甲嘉獎 2 次，乙、

丙各嘉獎 1次。 

 
實際辦理檔案管理作業人員數 （A） 3人 

年度應處理之檔案管理作業數量（B） 35,000  

點數換算值 （C） 13,500 

受評年度機關應歸檔件數 （D） 36,150 

受評年度歸檔之完成編目建檔案件數（E） 36,000 

評量項目表總分 （F） 85,000 

受評年度歸檔案件之完成編目之比率% （E/D） 36,000/36,150=99.6% 

年度機關績效評量結果 （F-B）/C 85,000-35,000/13,500=4 點 

 

評 量 項 目 表 

項      目 說      明 分 數 核 予 基 準 得 分 

歸檔編目建檔作

業 

1.在受評年度完成之歸檔案件編目

建檔作業者（含更新原編目之建

1.每完成 1 件編目建檔作

業，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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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作業者）。 

2.在受評年度完成之解（變更）密

檔案之編目建檔作業者。 

 

2.每完成 1 件機密文書之解

（變更）密編目建檔作

業，得2分。 

回溯編目建檔作

業 

指在受評年度完成之民國 91 年以

前未屆滿保存年限檔案之編目建檔

作業者。 

以「件」建檔者，每完成 1

件編目建檔作業，得1分。 

以「案」建檔者，每完成 1

案編目建檔作業，得20分。 

 

檔案銷毀作業 

1.指在受評年度完成之檔案銷毀目

錄並已函送文獻會檢選者。 

 

 

2.指在受評年度完成所屬機關檔案

銷毀彙送作業，且經核對無誤者

及未經本府退還補正者。 

1.每 1 件銷毀案件，得 1

分；以「案」辦理銷毀

者，仍以實際銷毀之「案

件」數計。 

2.每彙整 1 個所屬機關之檔

案銷毀並檢視資料者，得

10 分，但經本府退還補正

者，該所屬機關不得計

分，（最高以 2,000 分為

限）。 

 

檔案清查作業 

1.對機關保管之所有檔案（含機密

檔案）依案、卷、件（三項缺一

不可）進行核對或檢查其保存狀

況，並記錄於檔案清查單（附表

3）者。 

 

 

 

2.對機關保管之所有機密檔案進行

密等及解密條件檢視並辦理保密

期限屆滿或解密條件成就案件之

通知解密者。 

3.機關因改組、業務移撥或裁撤時

辦理移交或機關辦理屆保存年限

之永久檔案移轉作業者。 

1.（1）完成檔案清查作業，

並依檔案清查單填寫

各年度之檔案保管數

量，清查每 100 件，

得 1分。 

（2）保管之檔案件數達

170 萬件 （含）者，

加 5,000 分。 

2.完成機密文書之清查作，

每清查1件，得 2分。 

 

 

3.完成檔案移交（轉）作

業，每100件，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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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掃描作業 

指在受評年度完成之檔案掃描作業

者。掃描後之影像須完整、清晰，

且其內容與頁數與原始檔案相符。

經檢核無誤者，每掃描 20

頁，得 1分。  

檔案檢調作業 
指在受評年度完成之檔案借調及調

用作業者。 

每檢調 1 件檔案者，得 2

分。 
 

彙整所屬機關檔

案目錄作業 

指在受評年度完成所屬機關檔案目

錄彙送說明資料彙整作業，且內容

經核對無誤者及未經本府退還補正

者。 

每彙整 1 個所屬機關之檔案

目錄彙送說明資料者，得 10

分，但經本府退還補正者，

該所屬機關不得計分。 

（最高以 2,000 分為限） 

 

舉辦檔案教育訓

練 

指在受評年度完成檔案管理相關教

育訓練或宣導課程者。 

課程時數每 1 小時，得 500

分。 
 

檔案管理績優機

關選拔 

指在受評年度報名參加金檔獎選拔

者。 

1.報名參加初評者，得 1,000

分。 

2.經本府初評推薦參加複評

者，得3,000 分。 

 

未按規定期限彙

送機關檔案目錄

作業 

指在受評年度 2 月 15 日及 8 月 15

前未彙送機關檔案目錄至本府者 

經本府公文通知，一次未送

者，扣 3,000 分；二次未送

者，扣7,000 分 

 

總       分 （F） 

附件 1 

機關檔案評量基準之作業人數計算方式 

說明： 

一、檔案管理作業人員：指參與檔案管理作業之人員，包含編制內職員、技工、工

友、約聘僱人員、替代役、臨時人員、工讀生等。 
二、各機關依檔案管理作業績效評量表計算評量項目表各項作業人員數目，依下列方

式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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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檔案管理作業人員於該受評年度在職月數（註*）之總計 

────────────────────＝ 檔案管理作業人員數（四捨五入取整數值）

12月 

  

註*：當月無論何日到職或離職者，該當月均以一個月數計算。 

 

範例說明： 

（一）A機關94年檔案管理作業人員計有：  （二）B機關94年檔案管理作業人員計有： 

姓名 在職月份  姓名 在職月份 

甲 12個月  甲 12個月 

乙  8 個月  乙 12個月 

丙 6個月  丙 6 個月 

合計 26個月  合計 30個月 

26個月/12個月=2.1人（四捨五入取整數值）    30個月/12個月=2.5人（四捨五入取整數值） 

A 機關之檔案管理作業人員數為：2人       B機關之檔案管理作業人員數為：3人 

附表 2 

機關檔案管理作業人員員額作業量配置表 

説明： 

一、本表係依「檔案管理作業手冊-人力規劃」原則並參酌實際作業情形訂定。 
二、本表使用方式說明如下： 

（一）依「機關檔案評量基準之作業人數計算方式」（附表 1）先計算當年度檔案

管理作業人員數。 
（二）依檔案管理作業人員數，查出相對應之「年度應處理之檔案管理作業數

量」及「點數換算區間值」。 

三、範例說明： 
A 機關之檔案管理作業人員數共 3 人，故其相對應之「年度應處理之檔案管理作

業數量」為35,000，「點數換算區間值」為 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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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理作業 

人員數 

（A） 

年度應處理之檔案管理作業數量 

（B） 

點數換算區間值 

（C） 

1 5,000 10,000 

2 20,000 

3 35,000 

4 50,000 

5 65,000 

13,500 

6 87,500 

7 110,000 

18,000 

8 155,000 

9 200,000 

10 245,000 

11 290,000 

12 335,000 

13 380,000 

14 425,000 

15 470,000 

31,500 

附表 3 

（機關全銜） ○ ○ 年 度 檔 案 清 查 單 

說明： 

一、檔案數量之清查，各年度保管之「案」數、「卷」數及「件」數，均應填列，缺

Flon
線段

Flon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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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可。 
二、清查方式以「年度」為單位，由保管之檔案最早年度至本年度，逐年列出各年度

保管之檔案數量。 
 

普   通   檔   案   數   量 

永久檔案 定期檔案 年  度 

案 卷 件 案 卷 件 

       

       

小計       

機   密   檔   案   數   量 

永久檔案 定期檔案 年  度 

案 卷 件 案 卷 件 

       

       

小計       

總  計       

 

臺北市政府 函 

地址：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 號 5 樓 
承辦人：溫先生 
電話：(02)2728-7021 
傳真：(02)27596661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 年 8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勞二字第 09503602100 號 
主    旨：檢送有關「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46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外籍工作者變更工作場所認定標準」解釋

令，請  查照。 
說    明：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5 年 7 月 31 日勞職外字第 0950507640 號函辦

理。 




